
上海市出租汽车企业车辆经营权管理办法
（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了加强本市出租汽车企业车辆经营权的管理，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本市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若干规定》等法规、规章、政策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在本市从事出租汽车（含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的车辆企业，应当取得相应的车辆经营权。车辆经营权的配置、发放、考核、延续、收回等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管理部门）
[bookmark: _Hlk80016668][bookmark: _Hlk109925262]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交通委）负责本市车辆经营权的配置，并根据职责分工，具体负责职权范围内车辆经营权的发放、考核、延续、收回等工作。
[bookmark: _Hlk109925238][bookmark: _Hlk109925401]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负责车辆经营权管理领域日常事务，协助市交通委开展车辆经营权发放、考核、延续、收回等相关工作。
[bookmark: _Hlk109925602]浦东新区以及闵行、宝山、嘉定、金山、松江、奉贤、青浦、崇明等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的发放、考核、延续、收回等工作。
第四条（经营权期限）
本办法施行后，新增的车辆经营权实行无偿有期限管理，期限为6年。现有车辆经营权未明确具体经营期限的，车辆更新后实行有期限管理，期限为6年。
第五条（经营权配置和发放）
市交通委应当根据本市城市总体规划、公共交通体系建设、出租汽车发展规划和运力规模、综合交通出行需求、道路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条件等因素，合理配置车辆经营权。
市交通委或者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本市车辆经营权配置的规模和结构，按照职责分工，通过服务质量招投标或者依据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无偿发放车辆经营权，并与获得车辆经营权的企业签订经营协议，明确按照本办法以及国家和本市的相关规定，使用和管理车辆经营权。
采用招投标方式发放的，投标人应当提供运营方案、服务质量状况或者服务质量承诺、车辆设备和安全保障措施等材料。
第六条（经营权考核）
市交通委、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企业开展车辆经营权考核，考核周期为6年，考核等级由市交通委、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经营权考核周期内，企业的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确定。具体标准为：
（一）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均为AAA级及以上的，经营权考核等级为优秀；
（二）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均为AA级及以上的，经营权考核等级为良好；
（三）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有2次及以下A级的，督促其加强内部管理，整改合格的，经营权考核等级为合格；整改不合格的，经营权考核等级为不合格；
（四）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有B级或者3次及以上A级的，经营权考核等级为不合格。
第七条（考核结果运用）
市交通委、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根据考核等级对企业名下的车辆经营权作出如下处理：
（一）考核等级为良好及以上的，准予继续经营，并在行业资源配置等工作中，予以优先考虑；
（二）考核等级为合格的，准予继续经营；
（三）考核等级为不合格的，核减10%的车辆经营权，最少不得少于1辆，核减后剩余的车辆经营权准予继续经营；考核等级为不合格且在考核周期内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有3次及以上B级的，核减全部车辆经营权。
第八条（经营主体变更）
[bookmark: OLE_LINK1]本办法施行后新增的车辆经营权，不得变更经营主体。本办法施行前既有的车辆经营权，不得擅自转让。
既有的车辆经营权需要变更经营主体的，企业应当至原车辆经营权发放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发放部门应当审查新的经营主体条件，提示车辆经营权期限等相关风险，并签订经营协议，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明确经营权期限。其中，已经明确期限的车辆经营权，经营权期限为剩余期限。
第九条（经营权延续）
[bookmark: _Hlk112150741]车辆经营权到期需要延续的，企业应当在经营权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原车辆经营权发放部门提出延续申请，发放部门按照经营权考核结果，决定是否准予延续。
第十条（经营权收回）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交通委或者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收回车辆经营权：
（一）企业取得车辆经营权后，无正当理由超过180日不投入符合要求的车辆运营的，或者运营后无正当理由连续180日以上停运的，收回相应的车辆经营权；
（二）车辆经营权期限届满，企业未申请延续或者经营权考核不合格被核减的，收回相应的车辆经营权；
（三）企业经营许可被撤销、吊销，或者因破产、解散以及其他原因不能经营的，收回该企业名下全部车辆经营权。
第十一条（退出机制）
车辆经营权被收回的，企业应当及时办理车辆营运许可注销手续。有实体营运证件的，应当在办理注销手续时交回原许可机关。
[bookmark: _GoBack]企业丧失全部车辆经营权的，除按照前款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外，还应当依法与从业人员解除劳动合同或者经营协议，并申请办理经营许可注销等手续。
第十二条（法律责任）
违反国家和本市关于车辆经营权管理相关规定的，依照相关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三条（名词解释）
本办法所称车辆经营权，是指允许在本市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的车辆额度。
第十四条（其他）
本市巡游出租汽车个体工商户的巡游车车辆经营权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施行日期）
[bookmark: _Hlk109928352]本办法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  月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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